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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000863� � � �公告编号：2015-119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189,790,9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8426%。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12月3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于2014年8月1日经中国证

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4年8月19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三湘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84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9,886万

股新股。

公司于2014年11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共发行18,979.0985万股人民币普通A

股，其中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7,892.2225万股，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6,284.6580万股，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2,855.8225万股，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1,

946.3955万股。

2014年11月24日，公司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

交相关登记材料，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4年12月1日。

（三）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年12月3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189,790,985股，占总股本比例为19.8426%；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及持股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总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汇添富基金

－

上海银行

－

陆凌云

5,545,102 0.58% 5,545,102 0.58%

汇添富基金

－

上海银行

－

易昕

29,574,676 3.09% 29,574,676 3.09%

汇添富基金

－

光大银行

－

添富

－

虢盛

－

定增双喜盛世添富牛

28

号资产管理

计划

16,636,414 1.74% 16,636,414 1.7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合润

分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00,000 0.29% 2,800,000 0.2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新趋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6,704,251 0.70% 6,704,251 0.7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

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785,582 0.81% 7,785,582 0.8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全球

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252,225 2.22% 21,252,225 2.22%

汇添富基金

－

上海银行

－

上海虎鼎投

资有限公司

5,545,102 0.58% 5,545,102 0.5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558,225 2.99% 28,558,225 2.99%

汇添富基金

－

浦发银行

－

中企汇锦投

资有限公司

5,545,286 0.58% 5,545,286 0.58%

兴业全球基金

－

光大银行

－

兴全定增

90

号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39,770,000 4.16% 39,770,000 4.1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

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100,000 1.58% 15,100,000 1.58%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盛世

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974,122 0.52% 4,974,122 0.52%

合计

189,790,985 19.84% 189,790,985 19.84%

2、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2月3日。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流通股

236,336,157 24.71% -189,790,985 46,545,172 4.87%

其中

：

01

首发后个人 类限 售

股

58,616,180 6.13% - 58,616,180 0

02

股权激励限售股

28,000,000 2.93% 0 28,000,000 2.93%

03

首发后机构 类限 售

股

131,174,805 13.71% - 131,174,805 0

04

高管锁定股

18,545,172 1.94% 0 18,545,172 1.94%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720,145,753 75.29% +189,790,985 909,936,738 95.13%

三

、

合计

956,481,910 100% - 956,481,910 100%

四、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

定，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承诺本次认购的公司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均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无上述承诺之外的其他上市特别承

诺，亦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五、 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是否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对该股

东违规担保的情形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经核查，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申请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情形，亦不存在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三湘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解禁事项出具

《关于三湘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

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保荐机构对三湘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八、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湘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002137� � �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2015-161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并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公司于2015年11月21日发布 《关于2015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

告》，增加《关于增加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制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为

第五项、第六项议案。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2月1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1月30日-2015年12月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15:00至2015年12月1日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亚妹女士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实益达科技园七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人，代表股份数量282,338,1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1.4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数量273,134,22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5%；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人，代表股份数量9,

203,9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

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刘震国律师、韩雪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311,6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64%；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1,026,4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77,44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89.94%；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1,026,480股，占该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6%。

2、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增加选举马旗戟先生、曹军波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增补马旗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表决权数280,860,76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4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数8,726,5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85.52%；

（2）关于增补曹军波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表决权数280,860,76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4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数8,726,5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85.52%。

3、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廖建中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增加选举廖建中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自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获得表决权数280,773,6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4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数8,639,393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84.67%。

注：本次增补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862,2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48%；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1,475,8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5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28,04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85.54%；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1,478,880股，占该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4.46%。

本项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形成的决议为特别

决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862,2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48%；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1,475,8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5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28,04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85.54%；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1,478,880股，占该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4.46%。

本项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形成的决议为特别

决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888,7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4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1,44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5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54,52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85.8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1,449,400股，占该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4.2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刘震国律师、韩雪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

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600016� � � �编号：2015-04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15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石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授信的提案》， 同意给予石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3亿

元（含现有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 授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票据包买、银行承兑

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融资性保函及非融资性保函等；各产品利、费率执行本公司定价政策且不

低于同业定价标准。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 关联交易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 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

响。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石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关联企业在本公司授信总额达到13亿元，占本公司

最近经审计资本净额比例为0.45%，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0.55%，属于一般性关联

交易，由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2015年5月8日前，石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中

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的第三大股东， 本公司副董事长卢志强为联想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因此，石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关联公司。

石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蔡东晨。石药集团主营业务包括原料药、制剂成药和

医药商业三大板块。 原料药板块主要包括青霉素系列、头孢菌素系列、维生素C系列三个大类。

目前，石药集团维生素C、青霉素、7-ACA、阿莫西林及咖啡因生产能力均居世界第一位。 制剂

成药的年生产能力为粉针剂30亿支、片剂200亿片、胶囊100亿粒、软胶囊10亿粒。目前石药集团

有30个产品单品种销售过亿元、2个产品单品种销售过十亿元， 产品销售遍及全国和世界60多

个国家和地区。石药集团主导产品的产量和规模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并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

"化学原料药生产基地"和"综合制剂生产基地"之一。

截至2014年12月底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 石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为1,649,494

万元，负债总额为889,29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3.91%，股东权益为760,202万元。 2014年1-12月，

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43,813万元，实现净利润78,728万元。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给予石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3亿元（含现有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

年， 用于本部及指定下属子公司补充日常营运资金。 额度可由集团本部及指定下属子公司使

用，集团本部使用授信由河北中诚信担保保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指定下属子公

司使用授信时由石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授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票据包买、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融资性保函及

非融资性保函等。

定价政策说明：本次授信各产品利、费率执行本公司定价政策且不低于同业定价标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石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 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

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秦荣生、郑海泉、王立华、韩建旻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以

上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业务，交易方案符合一般商业条款以及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

部门相关法规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

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600016� � � �编号：2015-04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15年第七次会议审议并同意给予东方集团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授信额度20亿元（含东方系企业在本公司存量授信额度），期限两年。 授

信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信用证等风险度不高于中长期流动资

金贷款的全部授信业务品种； 贷款利率及其他业务品种的价格执行本公司定价政策且不低于

同业定价标准。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 关联交易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 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

响。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意见，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授信额

度为20亿元，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资本净额比例为0.65%，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0.85%，属于一般性关联交易，由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母公司为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前身为东方企业集团，成立于1978年，1995年更名为现名，目前注册资本40,342万元，

实际控制人为张宏伟，亦为本公司副董事长。 因此，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

公司。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投资控股型企业，本部为管理平台，实际经营集中在下属子

公司，集团2009年以前以建材流通为主业，兼有港口交通、金融投资及矿业加工，受宏观调控及

市场竞争因素影响，自2011年起，集团逐渐出售和剥离建材流通业和矿业加工业，进一步调整

和优化经营模式，目前集团形成现代农业、港口交通、金融投资等主要业务板块。

截止2014年末，东方集团并表总资产254亿元，净资产127亿元，资产负债率49.8%；实现销

售收入59亿元，净利润9亿元。集团资产及收入主要集中于上市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

2014年末总资产199亿元，净资产106亿元，资产负债率46%；实现销售收入58亿元，净利润10亿

元。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主要内容：给予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授信额度20亿元（含东方系企业在本公

司存量授信额度），期限两年。 授信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信用

证等风险度不高于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全部授信业务品种。

定价政策说明： 贷款利率及其他业务品种的价格执行本公司定价政策且不低于同业定价

标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 对本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秦荣生、郑海泉、王立华、韩建旻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以

上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业务，交易方案符合一般商业条款以及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

部门相关法规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

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000792� � �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4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盐湖

低品位难开发钾盐高效利用技术”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的通知，由我公司主持，华东理工大学、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参与完成的 “青海盐湖低品

位难开发钾盐高效利用技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该项目的核心成果是低品位难开发固体钾盐浸泡式溶解转化技术、尾盐溶解转化-热溶

结晶法综合回收氯化钾成套技术、 高钠光卤石冷结晶浮选法制备高品质氯化钾技术的攻关

及产业化。 公司利用上述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低品位固体钾盐溶解转化技术的产业化，

解决了尾盐钾资源综合利用难题和高钠光卤石矿的冷结晶工艺，共获得5项专利技术，大幅

扩大了钾资源利用范围，提高了回收率，实现我国盐湖钾盐开发技术跨越式发展。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000792� � �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3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2015年中国最受投资者

尊重的百家上市公司奖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11月27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得了由中国上市公

司协会联合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业

协会、 中国基金业协会主办， 证券时报媒体承办的2015中国最受投资者尊重的上市公司的

“中国最受投资者尊重的百家上市公司奖项” 。

公司此次获奖是资本市场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的肯定， 以及对公司投资者

关系管理工作的高度认可，公司将持续加强规范化经营和管理，维护投资者权益。 同时，公司

将不断加强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形成公司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000792� � �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2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三元钾肥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

引进财务投资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事项概述

青海盐湖三元钾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钾肥” ）是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三元钾肥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进财务投资者国开发展

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基金” ）以现金投资人民币8400万元，该投资年收益率为

1.2%，最长投资期限为15年。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此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国开基金与三元钾肥的基本情况

1.国开基金

国开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

询（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

资本金不受缺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2.三元钾肥

注册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宁

注册资本：人民币1755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氯化钾产品；技术咨询服务；盐湖资源开发（不含开采）利用；棋

牌、茶艺、保龄球（凭许可证经营）；住所、理发（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5月23日）

股权结构表：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3.00 57%

2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5,792.00 33%

3

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

1,755.00 10%

合 计

17,550.00 100%

二、本次合作的主要内容

1.合作方式：各方同意，对三元钾肥的投资价值依照由青海岳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青海盐湖三元钾肥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书》的评估结果既三元钾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133,386.89万元作为本次增资的依

据，即国开基金以人民币现金8,400.00万元增资款项对三元钾肥增加注册资本1,105.21万元。

三元钾肥本次增资全部完成后，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7,55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8,655.21万

元，增资后股权结构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105.21 5.92%

2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3.50 53.62%

3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5,791.50 31.05%

4

化工部长沙设计院

1,755.00 9.41%

合计

18,655.21 100%

2.投资期限：国开基金对三元钾肥的投资期限为自首笔投资款缴付完成日之日起15年。

3.投资回报：国开基金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不超过1.2%。 如三元钾肥未分红或国开发展

基金每一年度实际自三元钾肥所获得的现金收益未达到合同规定的投资收益，则公司应以可

行且合法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溢价等）补足国开基金以确保国开基金实现其预计的投

资收益率目标。

4.投后管理：国开基金不向三元钾肥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三元钾肥的

经营管理。

5. 投资回收： 国开基金有权要求公司按照约定的回购计划分别在2025年、2030年回购

2400万元和6000万元的股权，合计即8400万元。股权回购完成后，国开基金在三元钾肥的持股

比例为零。

三、本次增资扩股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有利于三元钾肥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拓宽融资渠道，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002605� � �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2015-092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姚记扑克，证券代码：002605）自 2015�年 6�

月16�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并分别于 6月 17日、6月 24日、7月 1�日和7�月8日披露了《公司重

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3） 和《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44、2015-046、2015-047）。 经进一步了解与核实，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 7�月 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分别于7

月15日、7月22日、7月29日、8月5日和8月12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和《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2、2015-053、2015-054、2015-055）。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

尚未完成，公司于2015年8月1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延期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59），8月19日、8月26日、9月2日、9月9日、9月16、9月23日和9月30披露了《关

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0、2015-067、2015-071、

2015-072、2015-073、2015-074、2015-076）。 于2015年10月14日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77），2015年10月21日、2015年10月28日、2015

年10月29日、2015年11月4日、2015年11月11日、2015年11月18日和2015年11月25日披露了《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79、2015-081、2015-083、

2015-085、2015-086、2015-089、2015-09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各项工作，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对涉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资产、业务、财务等各方面

进行审计、评估等工作，相关预案材料也正积极准备中，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

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将

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由于交易各方

尚未签订正式的交易文件，相关事项能否获得各方最终确认、审批及实施尚具有不确定性，敬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2015-059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暨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变更情况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5]2082号），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5年9月

15日向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9,331.3565万股， 新增股份已

于2015年10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总股本由18,585.1103万股变更为27,916.4668

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8,585.1103万元变更为人民币27,916.4668万元。 《云南盐化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详见2015年9月30日的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11月3日、11月20日，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次《公司章程修正案》及修订

后的《公司章程》详见2015年11月4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2015年11月20日，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七次临时会议选举杨万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长（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54）。 根据《公司章

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已于日前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取得了云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同时，按照国家工商局相关规定，自2015年10月1日起，

换发新版“三证合一” 营业执照，相关信息由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按新版营业执照格式相

应进行了调整。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序号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1

注册号

/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号

：

530000000002414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300007414512392

2

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3

法定代表人 吕庆胜 杨万华

4

注册资本

18585.1103

万元

贰亿柒仟玖佰壹拾陆万肆仟陆佰陆拾捌

元整

除上述变更情况外，公司营业执照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二、备查文件

1、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551 � � �证券简称：创元科技 � �公告编号：ls2015-A39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苏州电瓷厂股份有限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电瓷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电瓷

"）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同意苏州电瓷厂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5】7547号），同意苏州电瓷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苏州电瓷的经营范围为：高压电瓷、避雷器、高压隔离开关等高低压电器产品及用于电气

化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电器产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承接对外合作生产和三来

一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目前苏州电瓷总股

本为 8,300万股，创元科技持有7,173万股，占其总股本的86.42%。

特此公告。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002434� � �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15-062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发布了《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60，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汽车

零部件相关资产，该事项对本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动，保护投资者利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万里扬，股票代码：002434）自2015年11月25

日开市起停牌。

目前，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正积极组织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

作。 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12月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债券（证券简称：14万里债，证券代码：112221）不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日

股票代码：002478� � � �股票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5-079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于2015年

7月24日经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年8月10日公司公告了《江苏常宝

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详见2015-055号公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5年11月30日，回购股份数量为0股。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仍未正式实施股票回购的原因是因为，自公司2015年10月8日发布回

购报告书，开始实施股票回购方案以来，除2015年9月15日收盘价低于10.28元/股外，公司股

票收盘价均处于10.28元/股以上，因此未能正式实施股票回购。

公司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即从2015年7月

25日起至2016年1月24日止。 回购期间，公司将依据有关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578� � � �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2015-078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黄印电先生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接到公司股东黄印

电先生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股东黄印电先生因个人资金需要，将其持有本公司股票11，400,000股（高管锁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65%）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该笔质押

式回购交易已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相关质押手续。

本次质押式回购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11月30日，购回交易日为2017年11月29日，质押期

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股东黄印电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4，63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6%；

本次质押股票为11，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5%；累计质押的股份11，400,000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2.91%，占公司总股本的2.65%。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